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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编制工作遵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公路限速标

志设计规范》（JTG/T 3381-02）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在深入调查贵州高速公路限速现

状基础上，借鉴了我国在高速公路限速标志设计方面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并在贵州

全省范围内广泛征求了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单

位以及公路设计、科研单位的意见。依据贵州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从贵州使用实际角度出

发，兼顾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的原则，规定了贵州省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论证和设计的基本规

定、程序、方法、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置要求等主要技术内容。 

本指南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和《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技术指南管

理办法》给出的规则编制，共分为十个部分： 

——第1 部分：范围 

——第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 部分：术语和定义 

——第4 部分：基本规定 

——第5 部分：实施步骤和方法 

——第6 部分：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 

——第7 部分：在役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 

——第8 部分：方案设计 

——第9 部分：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 

——第10 部分：实施效果评价 

请注意本指南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指南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指南由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提出并归口。 

请各单位在应用本指南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函告编制单位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北

路 101 号公路大厦，邮编：550001，电话：0851-85992577）；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 100 号，邮编：550081，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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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1-85825066），以供今后修订与完善。 

批准单位：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贵州省公安厅 

主编单位： 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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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资管贵州区域管理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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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贵州省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技术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规定、实施步骤和方法、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在役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方案设计、限速标志及

相关设施设计、实施效果评价。 

本指南适用于贵州省内高速公路速度控制的论证、调整和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的设置和

优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5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5部分：限制速度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T 3381-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JTG B05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GA/T 959-2011 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限制速度 speed limit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3.2  

法定限速 statutory speed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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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法律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3.3  

标志限速 posted speed limit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限速标志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3.4  

设计速度 design speed 

确定公路设计指标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设计基准速度。 

3.5  

运行速度 operating speed 

当交通处于自由流状态且天气良好时，驾驶人操作车辆的速度，可采用路段某断面或特

征点上测定的第85%位速度。 

3.6  

建议速度 advisory speed 

根据公路某一路段的技术指标、运行特征和沿线环境等条件，建议车辆的行驶速度。 

3.7  

限速路段 speed limit section 

为保障公路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实施标志限速的公路路段，包括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

限速路段。 

3.8  

一般限速路段 general speed limit section 

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和社会需求总体一致、大多数可

以采用相同限速方式和限速值的路段。 

3 9  

特殊限速路段 specific speed limit section 

一般限速路段内，受公路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等条件的制约，需

要设置低于基本限速值的局部受限路段。 

3.10  

限速方式 mode of speed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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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标志传递限速值的方式，包括按空间方式、按时间方式和按组合方式等类型。 

3.11  

基本限速值 basic speed limit 

对公路一般限速路段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3.12  

特定限速值 specific speed limit 

对公路特殊限速路段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3.13  

交通工程论证 traffic engineering study and judgement 

在交通工程理论和相关标准规范指导下，确定公路限速路段、限速值和限速方式的方法。 

3.14  

隧道群 tunnel group 

隧道洞口之间间距小于200m的相邻隧道。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方案应充分结合项目特点，在保障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充分提高通

行能力和运行效率，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功能。 

4.1.2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方案应综合考虑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

侧干扰、沿线环境和社会需求等因素，进行交通工程论证，经论证后实施。 

4.1.3 在役高速公路，应对现有速度控制方案和限速标志实施初步评定，根据初步评定情况

确定是否需要优先开展速度控制论证和调整，可参照附录D确定是否优先开展评估调整。 

4.1.4 在役高速公路确需开展速度控制方案论证，应综合考虑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

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和社会需求、交通事故等因素，进行交通工程论证，经论证后实施。 

4.1.5 高速公路限制速度应以设计速度和运行速度为基础，综合考虑路段技术指标、重要构

造物、交通事故、路侧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论证后确定；高速公路限制速度可不同于设计

速度值。限制速度可高于设计速度，但不得高于1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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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论证应包括限速路段划分、限速值论证、限速方式选取、限速标志

及相关设施设计等内容。 

4.1.7 高速公路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的设置及优化应以速度控制方案论证的结论为依据，论

证报告正文格式要求见附录A。 

4.1.8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论证和调整中除应遵循本指南的规定外，还应遵守行业相关标准的

规定。 

4.2 限速车型  

4.2.1 限速车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9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及微型载客汽车，简称“小

客车”；第二类为9座以上中型、大型载客汽车和载货汽车，统称“其他车”。  

4.3 限速路段 

4.3.1 高速公路一般实施分路段限速，根据实际情况，可分为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 

1 根据服务功能、技术指标、路侧环境等整体变化趋势，可将一条高速公路划分为一个

或者多个一般限速路段。 

2 一般限速路段内受公路技术指标、构造物、路侧环境、交通事故等条件制约，出于交

通安全和驾驶舒适方面的考虑，可设置若干个特殊限速路段。 

3 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的关系见图 4.3.1。 

图 4.3.1  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关系图 

4.3.2 一般限速路段的分界点应当设置在公路环境有明显变化处。以下情况可作为一般限速

路段分界点： 

1 公路技术指标发生变化，如公路设计速度发生变化、路幅宽度变化。  

2 公路主要结构物路段，如互通式立体交叉、隧道、隧道群等路段。 

3 公路环境发生明显改变，如公路地形变化或路侧环境有明显改变。 

⼀ 般 限 速

路段 

⼀ 般 限 速

路段 

⼀ 般 限

速路段 



JTT 52/06－2024 

 

 

5 

 

4 特需管理需求等路段，如有特殊运营要求的特大桥。 

4.3.3 特殊限速路段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一般限速路段内，受公路几何线形、构造物、路

面性能、路侧环境、交通事故易发、特殊天气等条件的制约，因客观因素无法通过工程改造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的路段，可根据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设置为特殊限速路段。 

4.4 论证方法选取  

4.4.1 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可包括综合评价论证法和运行速度论证法等。 

4.4.2 除特殊情况外，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宜采用综合评价论证法。 

5 实施步骤和方法     

5.1 实施步骤           

5.1.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步骤应包括限速路段确定、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交

通工程论证及方案设计、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实施效果评价等。在役高速公路，应根

据初步评定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优先开展速度控制论证和调整。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调整流程

如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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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实施流程图 

5.2 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     

5.2.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论证前宜收集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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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限制速度相关的国家、行业及地方的技术标准或指南。 

2 与公路项目相关的规划和设计资料。 

3 预测的交通量和交通组成资料。 

4 沿线特殊气象条件、地形地貌、地域特征等资料。 

5.2.2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宜根据需要现场调查下列资料： 

1 条件类似的相邻和周边公路限速标志设置及实施效果评价情况。  

2 社会需求，包括驾驶人、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部门对限制速度的意见和建议等。 

3 改扩建公路宜收集与调查该公路改扩建前的交竣工验收资料和运行特征资料（含交通

量与交通组成、运行速度、交通事故统计资料）。 

5.2.3 在役高速公路速度控制论证前宜收集下列资料： 

1 与限制速度相关的国家、行业及地方的技术标准或指南。 

2 工程交竣工验收资料。 

3 建成通车以来或近3年的交通量和交通组成等统计资料。 

4 建成通车以来或近3年的交通事故统计资料，包含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

事故形态、事故原因、事故车型、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等数据。 

5 受雾、凝冻等特殊天气影响的具体路段资料。 

6 近3年的路面大修、护栏改造等重要的养护资料。 

5.2.4 在役高速公路应进行速度控制状况现场调查。现场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技术指标，包括沿线路线交叉设置、出入车辆和人员情况，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

停车区匝道几何线形，除限速标志外的其他交通标志和标线、护栏设置情况等。 

2 应沿高速公路双向进行连续摄像或拍照，对各路段速度控制方案、限速标志进行记录。 

3 应重点调查交通事故相对集中路段和区间限速的路段，并抽样进行断面速度现场观测。 

4 周边公路限速标志设置及实施效果评价情况。 

5 社会需求，包括驾驶人、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交通管理部门对现状限速标

志设置的意见和建议等。 

5.2.5  在役高速公路典型断面运行速度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速度采集的条件应满足表5.2.5-1的规定。  

2 运行速度调查地点应在限速路段内选取，体现车辆运行特征，调查地点断面代表的路

段长度占限速路段总长度的比例不应少于10%。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地点可按等间距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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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1 运行速度采集条件  

因素 采集条件 

时间 周一至周五，早 6 时至晚 6 时 

服务水平 自由流状态 a 

气象环境 天气良好、路面干燥 

机动车类型 所有类型机动车 b 

调查地点 驾驶人行驶过程中不会因为固定或临时的高速公路特征临时调整车速的地点 

仪器位置 隐蔽，不易被驾驶人察觉 

注：a 车头时距宜大于4s，且后车没有明显超前车的意图。  

b 理论上包括所有车型，实际测量时应包含主要车型，抽样比例宜与实际交通组成比例一致。  

3 运行速度调查地点可结合高速公路几何线形及结构物分布，按照下列要求选取：  

（1）平直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平直路段中间点。高速公路圆曲线半径大于1000m的

平曲线段可按平直路段处理。  

（2）曲线路段：高速公路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1000m的平曲线段，前后为平直路段

时，调查点宜选取在圆曲线中间点。  

（3）连续弯道路段：高速公路2个或以上平曲线相连接的连续弯道路段，调查点宜选取

在连续弯道的起点、中间点和终点。  

（4）弯坡组合路段：高速公路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1000m的平曲线段，分别与大于

或等于3%的纵坡组合的弯坡组合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圆曲线中间点。   

（5）隧道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隧道起点和终点。  

（6）桥梁路段：山区高墩特大桥等桥梁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桥梁起点、中间点及终

点。    

（7）路侧干扰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路侧干扰路段起点、中间点及终点。  

（8）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调查点宜选取在连续长、陡下坡起点、中间点及终点。  

4 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分流点前方2km至合流点之后1km范围内不应作为运行速

度调查地点。  

5 调查样本应随机抽样，不得主观抽取高速行驶或慢速行驶车辆样本。根 据调查地点

的初定基本限速值，最小样本量应符合表 5.2.5-2的规定。采集足够的样本量困难时，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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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每种代表车型在高速公路上以自由流车速行驶3次，记录速度数据，采用其平均值作为

各代表车型的运行速度。  

表 5.2.5-2 最小样本量  

初定基本限速值（km/h） 20、30、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样本量（辆） 55 65 85 95 110 130 155 200 275 

注：置信度为 98%时，置信区间为±2km/h。 

5.3 速度控制论证           

5.3.1 速度控制论证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咨询单位出具速度控制论证报告。限速路段和限制

速度值的论证研究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主要程序如下： 

1 限速路段的划分：根据服务功能、技术指标、路侧环境等整体变化趋势，大致划分一

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 

2 论证方法的选取及论证：不同的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条件，应结

合高速公路的功能定位、运行特征、路侧干扰和沿线环境等因素，选择适宜的方法，并按照

相应方法的要求开展速度控制论证工作。 

3 限速路段和限制速度值调整：根据初步确定的限速路段长度和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安

全、效率以及行驶和管理的需求，对限速路段划分和限制速度值进行修正，确定最终限速路

段和限制速度值，并选定限速方式，同时提出速度控制设施或工程改造措施等综合设置方案。 

5.4 设计与实施           

5.4.1 新建和改扩建高速公路限速标志应与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同时设计与实施，在役高速公

路限速标志根据限速标志现状评价开展设计与实施。 

5.4.2 应根据速度控制方案论证报告，依据相关技术标准进行限速标志版面形式、设置位置、

结构以及配套工程措施的具体设计，编制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  

5.4.3 应依据实施路段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限速标志及配套设施的设置；按照相关技术标

准和管理规定组织工程的施工，严格施工现场管理，做好施工交通组织和安全保障措施。  

5.4.4 高速公路限速标志宜与其他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设施和土建工程改造等互相协调、配

合使用。 

5.5 实施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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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限速标志设置实施后，应对车辆运行速度和交通事故情况进行跟踪，评估速度控制设

置方案在高速公路实际运行条件下的实施效果，查找存在的问题，及时优化和调整。 

6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   

6.1 一般规定 

6.1.1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方案应综合限速标志、速度控制设施、工程改造措施和管理措施共

同实现。 

6.1.2 交通工程论证过程应包括： 

1 限速路段划分。 

2 论证方法选取。 

3 限速值论证。 

4 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调整。 

5 限速方式选择。 

6.2 论证方法的选取 

6.2.1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的交通工程论证法宜采用综合评价论证法。 

6.2.2 同一条高速公路的不同限速路段，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论证方法。 

6.3  综合评价论证法 

6.3.1 应结合划分的一般限速路段，确定初定基本限速值。 

6.3.2 可按表6.3.2的规定选取一般限速路段的核查设计标准，并基于法定限速、设计速度或

高速公路功能、以及高速公路设施条件的综合评定等确定初定基本限速值。核查设计标准有

多个可选项时，可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选取，并宜以原设计速度提高一个设计等级（20km/h）

作为核查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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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初定基本限速值与核查设计标准关系一览表 

设计速度 

（km/h） 

核查设计标准 

（km/h） 

初定基本限速值 

（km/h） 

60 
60 80 

80 80，100 

80 

80 80，100 

100 100，110 

120 120 

100 
100 100，110 

120 120 

120 120 120 

6.3.3 根据核查设计标准，应依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

的有关规定，对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下列技术指标进行核查，明确受限情况： 

1 根据设计圆曲线半径和超高计算横向力系数  ，核查评价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2 根据平均纵坡和坡长，核查是否存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核查竖曲线半径和长度。 

3 分车型进行停车视距核查，对平面、纵断面及平纵组合路段通视范围内存在的障碍物

对行车安全的影响进行核查。 

4 对隧道位置、长度、与相邻隧道及其他设施的间距进行核查，核查视距，平、纵、横

线几何线形技术指标和隧道通风、照明设计条件。 

5 核查是否存在相邻互通式立体交叉与隧道等其他设施净距过近影响交通运行的情况；

对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出入口线形、视距、加减速车道长度等进行核查。 

6 核查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设置情况，重点对交通标志字高、警告标志距危险点的距

离、交通标志反光等级、护栏防护等级等与车辆运行速度有关的设计参数进核查。 

6.3.4 对技术指标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应于核查

设计标准规定的路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运行速度，并进行运行速度分析、确定基本限速值： 

1 对新建和改扩建高速公路，运行速度可采用理论运行速度，也可调查类似条件的在役

高速公路运行速度作为参考。理论运行速度值可采用现行《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其中初始运行速度值采用核查设计标准值。 



JTT 52/06－2024 

12 

 

2 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不大于20km/h时，可采用初定限速值作为基

本限速值；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大于20km/h时，可按表6.3.2的规定对核

查设计标准提高一个设计等级，作为新的核查设计标准再次进行技术指标核查。 

3 理论运行速度值低于初定基本限速值20km/h以上时，宜将该路段划为特殊限速路段。 

6.3.5 高速公路技术指标受限路段宜通过技术指标的调整，或可通过采取工程改造措施，将

特殊限速路段改造成为一般限速路段。经综合技术经济论证不具备条件时，应按下列原则确

定特定限速值： 

1 高速公路平、纵几何线形指标低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

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的急弯、陡坡和连续长、陡下坡等路段，特定限速值不宜超过设计

速度值。 

2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还应综合考虑交通量、交通组成（货车比例）、车辆载重等运行

特征和公路技术指标等因素确定特定限速值。 

3 跨江大桥、山区特高墩大桥等应根据横风环境设置不高于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4 长隧道、特长隧道以及隧道群特定限速值应根据几何线形、照明和通风设施的设计情

况确定，其中特长隧道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隧道提速时，同步优化隧道照明设

施。 

5 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特定限速值的确定应采用与主线类似的方法。当匝道长度较

短、几何线形指标受设计速度控制时，特定限速值可采用设计速度值。当匝道几何线形为平、

纵面极限指标或接近极限的指标组合而成时，根据事故、匝道车辆运行状态调查，可采用低

于匝道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6 受特殊天气影响路段应经综合研究确定特定限速值，并可通过可变限速标志发布。遇

有雾、雨、雪、风、凝冻、冰雹等特殊天气条件时，特定限速值宜采用法定限速值。不具备

设置可变限速标志的条件时，可设置限速标志加辅助标志的特殊天气限速标志。 

6.3.6 在满足原设计速度标准前提下，下列路段宜作为特殊限速路段： 

1 跨江大桥、特长隧道、山区高墩特大桥、隧道群等特长结构物路段。 

2 连续平曲线半径不满足核查标准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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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在满足原设计速度标准前提下，下列路段可作为特殊限速路段重点考虑，结合限速路

段的核查标准、路侧环境、构造物密度、连接路段的限制速度值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是否

作为特殊限速路段。具体如下： 

1 平曲线半径不满足核查标准的路段。 

2 存在行车安全隐患的低指标路段，如急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互通与互通（服务

区）净距过近的路段、隧道出口与互通（服务区）出口净距过近的路段等。 

3 长隧道路段。 

6.3.8 不满足高速公路核查设计标准的路段，应采取相关工程改造措施。 

7 在役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论证     

7.1 一般规定 

7.1.1 交通工程论证应全面考虑公路功能、技术指标、交通量、交通组成、运行速度、地域

特征、交通事故、交通气象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因素，正确处理标志限速和法定限速、设计

速度、运行速度之间的关系。 

7.2 综合评价论证法 

7.2.1 高速公路项目可按表7.2.1的规定选取一般限速路段的核查设计标准，并基于法定限速、

设计速度、运行速度或高速公路功能、以及高速公路设施条件的综合评定等确定初定基本限

速值。核查设计标准有多个可选项时，可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选取，并宜以原设计速度提高

一个设计等级（20km/h）作为核查设计标准。 

 

表 7.2.1  初定基本限速值与核查设计标准关系一览表 

设计速度 

（km/h） 

核查设计标准 

（km/h） 

初定基本限速值 

（km/h） 

60 
60 80 

80 80，100 

80 

80 80，100 

100 100，11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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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初定基本限速值与核查设计标准关系一览表（续） 

设计速度 

（km/h） 

核查设计标准 

（km/h） 

初定基本限速值 

（km/h） 

100 
100 100，110 

120 120 

120 120 120 

7.2.2 根据核查设计标准，应依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

的有关规定，对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下列技术指标进行核查，明确受限情况： 

1 根据设计圆曲线半径和超高计算横向力系数  ，核查评价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2 根据平均纵坡和坡长，核查是否存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核查竖曲线半径和长度。 

3 分车型进行停车视距核查，对平面、纵断面及平纵组合路段通视范围内存在的障碍物

对行车安全的影响进行核查。 

4 对隧道位置、长度、与相邻隧道及其他设施的间距进行核查，核查视距，平、纵、横

线几何线形技术指标和隧道通风、照明设计条件。 

5 核查是否存在相邻互通式立体交叉与隧道等其他设施净距过近影响交通运行的情况；

对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出入口线形、视距、加减速车道长度等进行核查。 

6 核查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设置情况，重点对交通标志字高、警告标志距危险点的距

离、交通标志反光等级、护栏防护等级等与车辆运行速度有关的设计参数进核查。 

7.2.3 对技术指标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应于核查

设计标准规定的路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或实测运行速度，并进行运行速度分析、确定基本

限速值： 

1 运行速度宜采用实测运行速度。实测准确度难以保证时，可以理论运行速度作为参考

值。 

2 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不大于20km/h时，可采用初定限速值作为基

本限速值；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大于20km/h时，可按表7.2.2的规定对核

查设计标准提高一个设计等级，作为新的核查设计标准再次进行技术指标核查。 

7.2.4 对技术指标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应于核查

设计标准规定，但属于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按特殊限

速路段处理；对技术指标不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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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核查设计标准规定的受限路段，应结合运行速度和交通事故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是否作

为特殊限速路段。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宜将该路段划为特殊限速路段，否则可按一般限速

路段处理： 

1 实测运行速度值低于初定基本限速值20km/h以上时。 

2 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隐患路段。 

7.2.5 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采用下列方法确定或判别： 

1 可采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内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在剔除无证驾驶、酒驾、

毒驾、超载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或车辆不安全状态等明显与公路技术状况无关的事故后，确

定交通事故易发路段。 

2 核查全线是否有受雾、雨、雪、风、凝冻、冰雹等特殊天气因素影响的路段，并根据

高速公路的运行特征（运行速度、交通事故）以及技术指标，分析评价其行车安全风险，论

证是否需要作为特殊天气影响路段。 

3 根据高速公路横断面形式、路侧环境、障碍物以及发生事故的频次和严重程度，应重

点对临水、临崖、连续长、陡下坡末端等路段护栏及其他防护设施能否满足核查设计标准的

防护需求进行核查。不能满足防护需求的路段应进行防护设施工程改造和优化，条件困难时

可作为路侧安全隐患路段。 

7.2.6 可通过工程改造措施，将特殊限速路段改造成为一般限速路段。经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不具备条件时，应按以下原则确定特定限速值： 

1 高速公路平、纵几何线形指标低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

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的急弯、陡坡和连续长、陡下坡等路段，特定限速值不宜超过设计

速度值。 

2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还应综合考虑交通量、交通组成（货车比例）、车辆载重等运行

特征和公路技术指标等因素确定特定限速值。 

3 跨江大桥、山区特高墩大桥等应根据横风环境设置不高于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4 长隧道、特长隧道以及隧道群特定限速值应根据几何线形、照明和通风设施的设计情

况确定，其中特长隧道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隧道提速时，同步优化隧道照明设

施。 

5 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特定限速值的确定应采用与主线类似的方法。当匝道长度较

短、几何线形指标受设计速度控制时，特定限速值可采用设计速度值。当匝道几何线形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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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面极限指标或接近极限的指标组合而成时，根据事故、匝道车辆运行状态调查，可采用低

于匝道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6 事故易发路段特定限速值宜采用设计速度值；与车辆行驶速度相关的交通事故较多时，

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经论证需整改的事故易发路段，根据高速公路实际情况，可

采用低于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7 受特殊天气影响路段应经综合研究确定特定限速值，并可通过可变限速标志发布。遇

有雾、雨、雪、风、凝冻、冰雹等特殊天气条件时，特定限速值宜采用法定限速值。不具备

设置可变限速标志的条件时，可设置限速标志加辅助标志的特殊天气限速标志。 

8 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结合限速路段的整体划分暂时按特定限速路段处理，特定限速值

可采用设计速度值，待条件具备后进行工程改造和优化。 

7.2.7 根据论证分析结果确定的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还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行效率以及

管理需求，按本指南第8章的规定对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进行调整修正，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

限速值。 

7.3 运行速度论证法 

7.3.1 应对运行速度进行采集。每一调查地点的运行速度和步距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绘制速度累积频率曲线，累积频率为85%所对应的速度为运行速度。 

2 通过调查地点的观测车辆中，以5km/h的速度级差分组，连续3个速度分组的车辆数

最多时，对应的15km/h速度范围为步距，速度最高值为15km/h步距上限。 

7.3.2 调查地点的速度分布具有下列特点时，运行速度可作为初定基本限速值：  

1 运行速度等于或接近于15km/h步距上限。  

2 观测车辆中，60%以上的速度在15km/h步距内。  

7.3.3 调查地点的速度分布不具有本指南第7.3.2条规定的特点时，应查找原因，如采集数据

是否有问题，驾驶人对高速公路环境的感知是否和高速公路环境一致等。采取相关措施加以

解决后，再进行速度分布的分析。  

7.3.4 根据初定基本限速值，宜对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技术指标进行核查，能满足现行《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时，除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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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按特殊限速路段处理外，其他路段可作为一般限速路段，初定基本

限速值可作为基本限速值。  

7.3.5 初定基本限速值无法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定的路段，如同时属于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隐患路段时，该路段宜

按特殊限速路段处理，否则可按一般限速路段处理。  

7.3.6 特殊限速路段可根据下列规定确定特定限速值：  

1 事故易发路段的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2 受雾、雨、雪、风、凝冻、冰雹等特殊天气影响路段，特殊天气状态下的特定限速值

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3 跨江大桥、特长隧道、山区高墩特大桥等长大结构物路段，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

速度值。  

7.3.7 根据论证分析结果确定的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还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行效率以及

管理需求，按本指南第8章的规定对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进行调整修正，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

限速值。 

8 方案设计     

8.1 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调整 

8.1.1 特殊限速路段的长度不宜小于2km，当相邻特殊限速路段间距小于或等于2km时宜合

并；当特殊限速路段仅受隧道因素限制时，特殊限速路段长度可取隧道长度。 

8.1.2 高速公路限速值不得超过120km/h。 

8.1.3 限制速度应为10km/h的整数倍。 

8.1.4 高速公路上“其他车”的限制速度宜取设计速度，但不得高于100km/h。 

8.1.5 相邻两个限速路段的限速值之差不应大于20km/h，一般限速路段与特殊限速路段限

速值之差大于20km/h时，应结合现场实际设置分级限速过渡段，过渡限速标志的设置位置

可参考表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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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5  分级限速的最小间距 

分级限速值 

（km/h） 

需要降⾄下列速度（km/h）时分级限速标志的最⼩间距（m） 

110 100 90 80 70 60 

110 — 165 310 — — — 

100 — — 150 280 — — 

90 — — — 135 250 — 

80 — — — — 120 220 

70 — — — — — 100 

8.1.6 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减速车道和出口匝道所设置的限速标志，相互之间限

速值之差不宜超过30km/h。 

8.1.7 对影响限速路段合理划分的特殊限速路段，应综合分析行车安全风险，论证用工程改

造和其他安全改善措施代替设置特殊限速路段的可行性。 

8.2 限速方式 

8.2.1 限速标志传递限速值的方式，包括按空间方式、按时间方式和按组合方式等类型。 

1 按空间方式。如：①  单一限速。对高速公路上不同类型车辆采用相同限速值，或在

某一区域对所有车辆采用相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②  分车型限速。对高速公路上主要车辆

类型，分别规定不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③  分车道限速。在多车道高速公路上，对同向各

车道分别规定相应限速值的限速方式。  

2 按时间方式。如：①  分时段限速。针对不同时间段（如白天、夜间）采用不同限速

值的限速方式。②  特殊天气限速。针对不同气象条件（如雾、雨、雪、风、凝冻、冰雹等）

采用不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 

3 按组合方式。如：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 

8.2.2 高速公路限速方式的选择应考虑车道数、交通组成及驾驶行为等因素，具体如下： 

1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宜采用单一限速或分车型限速的方式，特殊限速路段宜采用单一

限速方式。 

2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宜采用分车型限速、分车道限速方式，特殊限速路段可采用单一

限速方式。 

3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宜采用分车道限速或分车型与分车道组合限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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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方案设计 

8.3.1 应以交通工程论证结果为依据，通过文字、图表等形式说明全线双向一般限速路段、

特殊限速路段、一般限速路段的划分情况和对应的限速值、限速方式。  

8.3.2 对技术指标不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应于核

查设计标准规定，但经综合分析仍作为一般限速路段的路段，宜通过交通标志和标线等设施

提醒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8.3.3 对采取工程改造和其他安全改善措施后可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特殊限速路段，应提

出具体改造和其他安全措施改善方案；无法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特殊限速路段，宜提出限

速标志与其他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含彩色防滑标线）等相关设施互相协调、配合使用的方

案。 

9 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   

9.1 一般规定 

9.1.1 限速标志应设置在限速路段起点处，并根据需要重复设置。限速标志不得被路侧树木、

沿线构造物或其他交通标志等设施遮挡。 

9.1.2 限速标志宜单独设置，根据需要可与最低限速标志或辅助标志配合使用。 

9.1.3 限速标志应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条件受限时，可在车辆前进方

向的左侧，如在中央分隔带处增加设置。限速标志不得侵占公路建筑限界并影响停车视距。 

9.1.4 特殊限速路段限速标志可根据需要与其他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相关设施综合使用。 

9.2 版面设计 

9.2.1 限速标志版面应简洁、清晰、美观、无歧义。 

9.2.2 限速标志应采用交通标志专用字体，其中阿拉伯数字应采用B型交通标志专用字体的

正体字，其宽度不应减小。 

9.2.3 根据实际需要，限速标志可嵌套使用。限速标志套用于无边框的白色底板上，应为必

须遵守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上，可表示提供相关限制速度信息，在必要位置还应设置相应

的限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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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单一限速标志、分车型限速标志、分车道限速标志、组合限速标志、特殊天气建议速

度标志、特殊限速路段限速标志等标志版面示例见本规范附录B。 

9.3  限速标志设置 

9.3.1 高速公路主线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后200m~500m范围内适当位置应设置限速标志，

受构造物影响时，可适当调整标志位置。 

9.3.2 枢纽型互通采用双入口加速车道时，仅在后一个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后200m~500m

范围内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受构造物影响时，可适当调整标志位置。 

9.3.3 在役高速公路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技术指标不满足规范要求时，宜对减速车道进行改造，

或在主线路段增加出口限速标志，出口限速标志限速值与主线路段速度差不应大于20km/h。 

9.3.4 限速路段较长，在间隔0.25h设计速度行程长度无限速标志时，限速标志宜重复设置。 

9.3.5 特殊限速路段起点应设置限速标志。 

9.3.6 隧道限速标志宜设置在隧道入口前100m ~200m处。 

9.3.7 隧道群路段应看作同一限速路段设置限速标志。 

9.3.8 在限速路段的终点，宜设置新的限速标志。 

9.3.9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可设置柱式限速标志。当交通量较大、大型车辆较多或存在其他

因素影响柱式限速标志的视认时，宜在中央分隔带和路侧同时设置柱式限速标志；枢纽型互

通主线入口或六车道高速公路宜设置悬臂式或门架式限速标志；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宜设置

门架式限速标志。 

9.4 可变限速标志 

9.4.1 根据以下需要，条件许可时，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 

1 受天气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路段，如雾、凝冻、侧风、暴雨等。 

2 夜间视距不良的路段。 

3 容易发生特殊交通事件的路段。 

4 减缓交通拥堵的速度自适应控制。 

9.4.2 可变限速标志与规定限速标志显示信息不一致时，应以可变限速标志为准。 

9.4.3 限速值固定的限速标志与可变限速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位置或间距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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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可变限速标志显示的数字形式及颜色应符合本指南和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的规定。 

9.5 限速标志与相关设施的综合设置 

9.5.1 符合下列情况时，可考虑限速标志与相关设施的综合设置： 

1 在需要控制车辆行驶速度的路段，可配合限速标志，设置警告、告示标志、交通标线

及速度反馈设施等速度控制设施。 

2 一般限速路段进行交通工程论证时，平曲线半径不足路段、停车视距不足路段、竖曲

线半径不足路段、隧道洞口线形一致性不足路段、隧道照明不足路段、事故多发点（段）等

宜设置行车安全提示标志、减速标线等速度控制设施。 

3 速度控制设施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1）设施应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能够达到促使驾驶人保持安全行驶速度的目的； 

（2）应针对不同的高速公路、交通、环境条件，选择设置最为适宜的设施，且数量不

宜过多。 

9.5.2 减速标线 

1 横向振动减速标线可设置在收费站前、互通立交出口匝道、事故多发点（段）以及其

他需要车辆减速或提醒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的地方，经论证需要设置横向振动减速标线时，

注意以下事项： 

（1）横向振动减速标线宜与警告标志或限速标志、监控抓拍设施等配合使用。 

（2）横向振动减速标线不宜在弯道以及排水条件差的路段设置。 

2 纵向减速标线宜设置在小半径曲线、视距不良、长陡坡，以及其他需要车辆减速或提

醒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的路段，宜与行车安全提示标志、监控抓拍设施等配合使用。 

3 彩色防滑标线宜设置在隧道出入口、急弯陡坡等路段，可与纵向减速标线配合使用。 

9.5.3 速度反馈设施 

1 超速比例较高的路段可设置速度反馈设施。 

2 速度反馈设施与限速标志宜设置于同一支撑结构，受条件限制有困难时，可分开设置，

间距不宜过远。 

9.5.4 结合高速公路实际情况及限速论证结果，宜提出适宜的交通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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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区间测速设置 

9.6.1 固定测速取证设备设置规范。高速公路应减少测速固定抓拍设备的设置，在特殊及事

故多发点（段）确有必要安装测速固定抓拍设备的，应在前方做好提示，不应设置在限速值

变化的位置。 

9.6.2 区间测速设置满足《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GA/T 959）的要求。 

9.6.3 特殊限速路段区间测速。对于特殊限速路段区间测速，为保障机动车行驶安全，确有

低于路段限速必要的，应根据特殊限速路段距离确定，缩短其测速距离，不得扩大区域。对

于距离短的特殊限速路段，可以安装固定抓拍设备的方式进行测速，严禁出现长距离低于路

段限速测速的情况。设置区间测速应进行速度控制论证，高速公路“一路三方”形成一致意

见后，报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同意后，由属地公安交警部门向社会发布限速调整公告方可

开展测速执法，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限速标志进行调整。 

10  实施效果评价     

10.1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首次设置限速标志两年以内，应进行实施效果评价。 

10.2 在役高速公路行车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或因其他原因调整了限速标志时，应在正式实

施后一年内进行实施效果评价。 

10.3 在役高速公路每五年宜进行一次实施效果评价。 

10.4 实施效果评价应在采集运行速度、交通量与交通组成、交通事故和社会公众意见等相

关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选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运行速度、

交通安全、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社会经济效益等内容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流程如图10.4。 

10.5 实施效果评价应具有反馈性，应根据评价结论及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优化限速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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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限速实施效果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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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方案及保障措施综合论证报告正文格式 

高速公路速度控制方案及保障措施综合论证报告正文应由下列部分组成： 

1 概述。阐述项目背景、工作目的、工作依据和工作过程。 

2 项目概况。说明工程概况、自然地理状况、主要技术指标规定值及其采用值、建设规

模、沿线设施及与沿线其他公路和铁路等的关系、目前限速情况等。 

3 交通量及事故分析。分析项目交通量、交通组成及服务水平，并对交通事故进行分析。 

4 运行速度分析。采集计算运行速度，并进行分析。 

5 技术指标核查。从交通安全的角度对路线、桥梁、隧道、互通式立体交叉、交通工程

及沿线设施等技术指标进行核查。 

6 速度控制方案及配套工程措施。根据论证结果，提出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的

速度控制方案，并给出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方案和投资估算。 

7 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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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 按空间划分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1 单一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B.1.1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项目的交通工程论证

结果确定。 

 

图 B.1.1  单一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2 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B.1.2-1~B.1.2-3图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项目的

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图 B.1.2-1  柱式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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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2  单悬臂式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图 B.1.2-3  门架式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3 分车道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B.1.3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项目的交通工程论

证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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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分车道限速示例 

B.2 按组合方式限速 

B.2.1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B.2.1所示，其中车

道划分和限速值应根据具体项目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标志应设置在车道的正上方，箭

头与车道中心对齐。 

 

图 B.2.1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分车型分车道组合限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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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高速公路限速标志设置平面示意     

C.1 宜在高速公路入口后200m~500m的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一般互通路段限速标志结

构可采用柱式，如图C.1-1所示，枢纽型互通路段限速标志结构宜采用门架式或悬臂式，如

图C.1-2所示。 

 

图 C.1-1  高速公路一般互通路段限速平面示意图 

 

图 C.1-2  高速公路枢纽互通路段限速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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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在役高速公路优先速度控制论证调整路段划定原则 

在役高速公路优先速度控制论证调整路段划定原则宜按表D.1确定。 

表 D.1  在役⾼速公路优先速度控制论证调整路段划定原则 

序号 原则 

1 限速值变化频繁、特殊限速路段长度小于 2km 的路段 

2 限速值与设计速度差值大于 20km/h 的路段 

3 明显存在提速空间的路段 

4 管理及社会需求反映较多的路段 

 


